
高
旦
、
前
一
一
百
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中
，
原
住
民
死
亡
二
十
九

人
、
重
傷
十
四
人
、
輕
傷
九
人
、
失
蹤
二
人
，

房
屋
全
倒
計
八
三
六
戶
、
企
T
倒
計
八
六
四
戶
，

主
要
災
區
為
南
投
縣
仁
愛
鄉
、
信
義
鄉
、
苗
栗

縣
泰
安
鄉
、
臺
中
縣
和
平
那
等
山
地
鄉
及
南
投

縣
埔
里
鎮
、
魚
池
鄉
(
德
化
社
)
、
臺
中
縣
東

勢
鎮
等
鄉
鎮
平
地
都
會
區
。
另
苗
栗
縣
南
庄
鄉

及
嘉
義
縣
阿
里
山
鄉
之
公
路
及
房
屋
亦
部
分
遭

受
波
及
。

由
於
受
災
區
域
多
屬
山
區
及
偏
遠
地
帶
，

道
路
明
方
、
交
通
中
斷
，
通
訊
、
水
電
亦
遭
損

壞
，
使
救
災
更
顯
困
難
與
緩
慢
，
使
得
原
住
民

對
於
褔
利
資
源
訊
息
更
加
不
易
。
在
遭
遇
親
屬

傷
亡
、
所
住
的
房
屋
倒
塌
、
毀
損
，
卻
又
無
法

取
得
外
界
援
助
資
源
之
下
，
一
讓
原
住
民
人
心
徬

徨
、
不
安
。

此
外
，
原
住
民
災
區
地
質
結
構
鑑
定
結
果

顯
示
有
七
個
部
落
需
要
遷
村
，
其
他
則
須
整
地

重
建
。
在
原
住
民
經
濟
不
寬
裕
之
下
，
加
上
保

留
地
不
易
取
得
貸
款
，
重
建
家
園
相
當
不
易
，

造
成
原
住
民
相
當
的
心
理
壓
力
。
因
此
原
民
會

在
地
震
發
生
後
，
以
緊
急
救
災
措
施
為
優
先
，

以
災
民
安
置
重
建
為
主
軸
，
規
劃
策
定
震
災
緊

急
救
災
措
施
、
災
民
安
置
、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等

工
作
。為

期
各
級
政
府
研
擬
之
重
建
計
畫
均
有
規

則
可
資
遵
循
，
俾
利
重
建
計
畫
之
研
擬
與
推

動
，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訂
定
「
災
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」
'
將
整
體
重
建
計
畫

區
分
為
「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」
、
「
產
業
重
建
計

畫
」
、
「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」
及
「
社
區
重
建
計

畫
」
等
四
大
項
，
由
各
政
府
單
位
依
其
職
權
制

定
相
關
措
施
。
以
下
即
說
明
原
民
會
制
定
之
原

住
民
族
生
活
重
建
工
作
之
便
概
。

貳
、
即
時
處
理
措
施

針
對
此
次
重
大
震
災
，
原
民
會
本
著
「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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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為
先
、
關
懷
至
上
」
進
行
緊
急
應
變
措
施
，

主
要
的
措
施
如
下

.. 

一
、
辦
理
急
難
救
助

因
應
原
住
民
遭
受
的
死
亡
、
失
蹤
及
輕
重

傷
情
勢
，
各
鄉
鎮
除
依
行
政
院
規
定
提
撥
之
死

亡
與
傷
害
慰
助
金
外
，
原
民
會
另
依
補
助
原
住

民
急
難
救
助
要
點
規
定
發
給
急
難
救
助
金
，
死

亡
及
失
蹤
者
每
名
五
萬
元
整
，
重
傷
者
每
名
三

萬
元
整
，
輕
傷
者
每
名
一
萬
元
整

.• 

另
發
給
社

區
服
災
慰
問
金
。

二
、
發
放
家
園
重
建
慰
助
金

除
依
照
行
政
院
規
定
補
助
房
屋
倒
塌
慰
助

金
與
租
金
外
，
另
專
案
補
助
原
住
民
房
屋
全
倒

者
每
戶
十
五
萬
元
整
，
半
倒
者
每
戶
六
萬
元

整
，
總
計
補
助
全
倒
戶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五
戶
，

半
倒
戶
一
千
一
百
零
七
戶
。

三
、
發
放
學
生
急
難
助
學
金

專
案
補
助
高
中
職
以
上
原
住
民
學
生
急
難

救
助
金
。
自
有
房
屋
全
倒
者
，
高
中
職
學
生
每

名
公
立
一
萬
元
、
私
立
一
萬
五
千
元
，
大
專
學

生
每
名
公
立
一
萬
五
千
元
、
私
立
二
萬
元

.. 
自

有
房
屋
半
倒
者
，
高
中
職
學
生
每
名
公
立
五
千

元
、
私
立
八
千
元
，
大
專
學
生
每
名
公
立
八
千

元
、
私
立
一
萬
元
;
父
母
雙
亡
者
，
高
中
職
學

生
每
名
公
立
二
萬
元
、
私
立
三
萬
元
，
大
專
學

生
每
名
公
立
三
萬
元

、

私
立
四
萬
元
.. 

父
母
一

方
死
亡
者
，
高
中
職
學
生
每
名
公
立
一
萬
元
、

私
立
一
萬
五
千
元
，
大
專
學
生
每
名
公
立
一
萬

五
千
元
、
私
立
二
萬
元
;
共
計
發
給
四
百
三
十

萬
六
千
元
整
，
受
惠
學
生
三
百
六
十

一
人
。

四
、
災
民
安
置

原
住
民
災
民
大
致
可
區
分
為
山
地
鄉
及
平

地
鄉
(
鎮
、
市
)
都
會
區
兩
類
。
山
地
鄉
以
恢

復
道
路
交
通
、
通
訊

、

水
電
等
優
先
考
量

•• 

平

地
那
(
鎮
、
市
)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災
民
，
由
於

難
與
一
般
災
民
區
分
處
置
，
考
量
其
族
群
特

性
，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與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社
團
，

設
立
據
點
，
建
立
戶
籍
及
聯
繫
資
料
。

H

鑑
定
危
險
房
屋

協
調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、
地
方
政

府
等
單
位
，
派
請
專
家
辦
理
原
住
民
災
區
房
屋

受
損
鑑
定
工
作
，
凡
屬
危
險
房
屋
者
，
立
即
拆

除
，
以
免
災
民
受
二
度
傷
害
。

口
提
供
安
置
協
助

1

提
供
臨
時
住
所
組
合
屋

協
調
世
界
展
望
會
等
民
間
團
體
提
供
臨
時

住
所
組
合
屋
，
安
置
仁
愛
鄉
、
信
義
鄉
、
和
平

鄉
、
泰
安
鄉
、
埔
里
鎮
、
魚
池
鄉
、
東
勢
鎮
等

災
區
原
住
民
災
民
。

Z

租
貫
住
宅
者
發
放
租
金

對
於
選
擇
租
賞
住
宅
之
災
民
，
發
給
租
金

補
助
每
人
每
月
三
千
元
，
為
期
一
年
。

同
勘
查
危
險
部
落

協
調
成
功
大
學
防
災
中
心
、
高
雄
高
苑
技

術
學
院
暨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水
土
保
持
單
位
派
專

家
協
助
勘
查
山
地
鄉
原
住
民
災
區
。
勘
查
結
果

發
現
需
遷
村
的
部
落
有
七
個
，
需
進
行
整
地
重

建
或
災
情
輕
微
，
不
需
遷
村
的
部
落
有
十
個
。

個
辦
理
災
後
心
靈
重
建

補
助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
辦
理
原
住
民
災
區
工
作
人
員
心
理
重
建
訓
練
計

畫
，
並
結
合
教
會
、
社
團
、
學
校
及
醫
療
團
體

等
單
位
，
於
災
區
辦
理
心
理
復
健
計
畫
。
邀
請

醫
療
、
心
理
、
社
工
、
牧
師
、
防
震
等
專
業
工

作
人
員
義
診
、
專
題
演
講
、
提
供
個
案
輔
導
、

衛
生
環
境
教
育
以
及
防
震
知
識
等
項
服
務
。

回
辦
理
災
區
環
境
清
潔

補
助
災
區
三
十
七
所
衛
生
所
發
動
社
區
及

民
間
社
團
等
辦
理
災
後
環
境
清
潔
整
理
及
消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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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，
提
供
捕
蚊
紙
、
蚊
香
、
消
毒
藥
水
及
治

療
蚊
蟲
咬
傷
之
藥
劑
，
並
辦
理
衛
生
教
育
宣
導

計
畫
。問

設
立
都
會
區
震
災
服
務
站

於
伯
特
利
聖
經
書
院
、
東
勢
林
區
管
理

處
、
臺
中
縣
太
平
市
戶
政
事
務
所
及
臺
中
市
中

山
教
會
成
立
埔
里
鎮
、
東
勢
鎮
、
臺
中
縣
及
台

中
市
都
會
區
震
災
服
務
站
，
輪
謂
本
會
補
助
各

縣
(
市
)
政
府
三
十
六
名
原
住
民
生
活
輔
導
員

及
法
律
服
務
員
，
協
助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了
解
各

級
政
府
之
服
災
措
施
及
民
間
團
體
所
提
供
之
資

源
，
受
理
急
難
助
學
金
及
重
建
家
園
特
別
慰
助

金
之
申
請
，
以
迅
速
有
效
推
動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。

...... 
誓要

、

生
活
重
建
目
標

及
架
構

生
活
重
建
涵
蓋
的
項
目
繁
多
，
各
單
位
本

其
職
責
訂
定
相
關
措
施
，
原
民
會
為
善
盡
照
顧

原
住
民
的
職
責
上
，
亦
訂
定
針
對
原
住
民
的
生

活
重
建
計
畫
，
原
住
民
同
胞
除
了
可
享
業
務
主

管
單
位
提
供
的
福
利
外
，
同
時
可
享
有
原
民
會

提
供
之
服
務
。
原
民
會
本
著

.. 

快
速
重
建
原
住

民
災
區
家
園
及
照
顧
災
區
災
民
生
理
、
心
理
各

面
向
之
原
則
，
擬
定
原
住
民
九
一
二
震
災
生
活

重
建
計
畫
。
主
要
的
內
容
可
分
心
靈
重
建
、
老

弱
照
護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建
立
原
住
民
部
落
健
康

互
助
網
絡
等
四
大
方
向
。

一
、
心
靈
重
建
(
註
一
)

九
二
一
地
震
中
部
地
區
災
情
慘
重
，
政
府

及
國
內
外
眾
多
資
源
投
入
緊
急
救
援
工
作
，
然

而
在
緊
急
救
援
工
作
結
束
之
後
，
災
後
心
靈
的

重
建
工
作
更
顯
重
要
。
因
為
在
重
大
災
難
事

後
，
許
多
人
在
一
夕
之
間
就
得
面
臨
完
全
不

一

樣
的
人
生
。
在
這
樣
的
傷
痛
經
驗
中
，
往
往
也

是
當
事
人
需
要
面
對
漫
長
痛
苦
的
開
始
，
如
何

以
較
正
面
的
態
度
來
幫
助
自
己
或
親
友
度
過
這

段
內
心
的
脹
程
，
是
當
事
人
要
學
習
的
課
題
。

因
此
對
於
原
住
民
地
區
的
受
災
原
住
民
，
除
了

現
實
生
活
的
安
頓
外
，
將
透
過
宗
教
團
體
及
專

業
社
工
，
協
助
個
人
調
適
心
理
的
創
傷
二
方

面
在
生
活
的
各
個
層
面
具
體
而
微
的
幫
助
每

一

個
人
向
自
我
交
代
「
我
是
有
用
的
」
(
因
為
面

對
親
人
的
傷
亡
時
，
許
多
人
會
自
責
，
進
而
否

定
自
我
。
)
;
另
一
方
面
也
要
經
由
部
落
意
識

的
建
立
，
以
及
其
他
由
下
而
上
的
努
力
，
幫
助

每
個
人
再
建
活
著
的
意
義
。

因
此
，
為
掌
握
協
助
對
象
，
鼓
勵
災
民
走

出
陰
霾
、
自
立
自
強
合
力
重
建
家
園

.. 

為
有
效

利
用
政
府
、
宗
教
及
其
他
民
間
團
體
資
源
，
強

化
災
區
重
建
;
為
配
合
重
建
需
要
，
優
先
連
用

災
區
人
力
，
及
早
恢
復
災
區
生
機
;
為
加
強
民

意
防
災
應
變
能
力
及
知
識
之
宣
導
。
制
定
以
下

措
施.. H

調
查
災
區
需
求
，
評
估
自
決

潛
在
能
力

結
合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、
生
活
輔
導

員
、
村
幹
事
及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等
，
實
地

調
查
災
區
之
現
況
與
需
求
，
瞭
解
可
用
資
源
及

其
利
用
和
整
合
狀
況
，
確
認
各
相
關
部
門
在
災

區
提
供
服
務
的
角
色
、
功
能
與
執
行
現
況
，
發

掘
災
區
主
要
問
題
與
自
決
潛
在
能
力
。

口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，
協
助
災
民

走
出
陰
霾

號
召
並
組
織
宗
教
、
社
工
、
心
理
衛
生
工

作
人
員
共
同
投
入
，
分
別
針
對
倖
存
者
、
救
難

人
員
及
罹
難
者
家
屬
等
，
擬
定
立
即
治
療
及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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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追
蹤
計
畫
，
辦
理
部
落
摩
會
、
團
體
諮
商
輔

導
、
家
庭
訪
視
、
醫
療
服
務
與
衛
生
教
育
、
災

難
應
變
教
育
工
作
、
媒
體
教
育
及
把
典
、
文
化

活
動
等
，
撫
慰
受
創
的
心
靈
，
並
教
育
民
眾
如

何
尋
求
適
當
協
助
，
以
協
助
受
災
原
住
民
走
出

陰
霾
'
重
建
家
園
。

同
辦
理
社
區
照
顧
，
恢
復
家
庭

獨
立
自
主

結
合
地
區
醫
院
、
大
學
社
工
系
、
民
間
社

褔
團
體
及
鄉
鎮
公
所
，
辦
理
原
住
民
災
區
原
住

民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居
家
服
務
暨
營
養
餐
飲

服
務
計
畫
，
讓
需
要
照
顧
之
獨
居
或
無
依
之
老

人
以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獲
得
適
當
的
照
顧
與
關

懷
，
減
少
地
震
所
帶
來
的
衝
擊
，
並
增
加
災
區

居
民
工
作
機
會
與
收
入
，
及
早
飯
復
家
庭
之
獨

立
性
。四

運
用
文
藝
創
作
，
留
存
原
鄉

震
災
史
實

補
助
或
委
託
辦
理
攝
影
比
賽
、
藝
術
創

作
、
表
演
劇
坊
、
徵
文
比
賽
等
，
昇
華
民
眾
情

感
，
協
助
民
眾
勇
敢
面
對
未
來
，
並
忠
實
記
錄

原
住
民
部
落
販
災
前
後
史
實
，
建
立
本
土
救
災

經
驗
。因

善
用
部
落
資
源
，
扶
植
部
落

自
助
系
統

重
視
在
地
化
，
發
行
社
區
刊
物
，
辦
理
研

討
座
談
，
建
立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團
隙
，
協
助
部

落
展
聞
自
動
自
發
、
、
水
續
經
營
能
力
，
以
因
應

外
力
團
體
陸
續
撤
出
後
之
部
落
重
建
工
作
。

間
由
助
原
住
民
災
區
教
會
重
建

原
住
民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都
信
仰
基
督
教
與

天
主
教
。
教
會
一
向
在
原
住
民
地
區
扮
演
重
要

社
會
教
化
的
工
作
，
也
為
原
住
民
心
靈
的
寄
託

所
在
。
九
一
二
地
震
後
，
教
會
除
協
助
心
靈
重

建
外
，
因
原
住
民
地
區
資
訊
不
發
連
，
亦
兼
作

政
府
各
項
措
施
宣
導
工
作
。
由
於
此
次
震
災
亦

使
教
會
受
損
嚴
重
，
因
此
，
教
會
的
重
建
便
成

為
原
住
民
心
靈
重
建
工
作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然
而

原
住
民
地
區
教
會
經
費
向
為
括
掘
，
平
時
經
費

來
源
主
要
依
靠
募
款
，
由
於
信
徒
在
此
次
災
害

中
已
無
力
奉
獻
，
其
他
地
區
的
捐
款
亦
多
流
向

各
震
災
基
金
，
政
府
又
無
法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
(
資
本
門
)
，
因
此
協
助
其
向
「
九
一
三
震
災
重

建
委
員
會
」
申
請
補
助
。
預
計
重
建
者
有
二
十

五
座
教
會
，
修
繕
者
有
十
座
。
合
計
總
金
額
逾

二
億
。二

、
老
弱
及
失
依
照
護
(
註
二
)

原
住
民
在
臺
灣
社
會
自
成
一
個
相
當
完
整

的
族
群
社
會
形
態
，
原
住
民
具
有
獨
特
的
歷
史

文
化
背
景
、
生
存
活
動
空
間
和
相
對
劣
勢
的
發

展
機
會
結
構
條
件
，
原
住
民
褔
利
的
建
構
，
乃

需
要
較
多
重
的
考
量
。
由
於
部
落
人
口
的
老

化
，
獨
居
老
人
日
多
、
傳
統
部
落
的
逐
漸
瓦

解
、
老
人
地
位
式
徽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更
面
臨
雙

重
的
劣
勢
情
境
，
原
住
民
地
區
亟
待
政
府
依
照

原
住
民
族
特
性
予
以
補
強
，
建
立
家
庭
及
社
區

照
顧
網
絡
，
協
助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需
他
人
協
助

之
獨
居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得
到
所
需
的
持
續

性
照
顧
。

九
二
一
地
震
造
成
許
多
地
區
的
老
人
與
身

心
障
礙
者
之
處
境
更
加
的
艱
難
，
特
別
是
居
住

於
原
住
民
地
區
，
生
活
失
去
依
靠
之
老
人
或
乏

人
或
親
屬
無
力
照
顧
之
老
人
或
身
心
障
礙
原
住

民
，
生
活
更
陷
入
困
頓
中
。
因
此
，
原
住
民
災

區
失
依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
更
有
其
迫
切
性
及
必
要
性
。

提
供
獨
居
或
失
依
老
人
及
身
心
障
礙
原
住

民
居
家
服
務
，
以
確
保
其
正
常
生
活
功
能
，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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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
其
居
住
環
境
與
生
活
之
品
質

.. 

提
供
營
養
餐

飲
服
務
，
以
協
助
解
決
其
餐
飲
問
題
，
並
維
護

其
身
體
之
健
康
;
同
時
為
增
進
災
區
原
住
民
就

業
機
會
，
特
聘
用
在
地
部
落
(
或
社
區
)
婦
女

提
供
服
務
，
減
少
地
震
災
後
的
家
庭
經
濟
負

擔.. 

再
運
用
專
業
社
工
人
力
從
事
褔
利
服
務
之

策
劃
、
整
合
與
評
估
，
以
助
提
昇
山
地
部
落
之

福
利
服
務
供
給
，
進
而
提
昇
原
住
民
之
生
活
水

準
。
採
取
以
下
措
施

.. 

H

服
務
項
目
:

1

居
家
服
務

ω
日
常
生
活
照
顧

.. 

協
助
膳
食
、
環
境
與

個
人
清
潔
、
陪
同
或
代
購
生
活
必
需
品
、
陪
同

就
醫
或
領
藥
等
。

ω
文
書
服
務

.. 

協
助
辦
理
相
關
福
利
之
請

領
、
代
寫
書
信
、
聯
絡
親
友
等
。

ω
精
神
支
持
服
務

.. 

有
關
健
康
與
生
活
之

關
懷
、
慰
問
及
情
緒
籽
解
等
。

2
.營
養
餐
飲
服
務

ω
送
餐
到
家
服
務

.. 

由
居
家
服
務
員
送
餐

到
家
。ω

午
餐
俱
樂
部

.. 

集
中
社
區
之
定
點
用
餐

口
服
務
人
員

.. 

1
.
居
家
服
務
員

招
聘
「
以
工
代
服
」
之
專
職
居
家
服
務
員

-
O
O
位
(
苗
栗
縣
泰
安
鄉
、
臺
中
縣
和
平

鄉
、
南
投
縣
信
義
鄉
、
仁
愛
鄉
之
原
住
民
部
落

及
埔
里
鎮
，
每
村
里
至
少
配
置
二
名
)
，
以
責

任
區
方
式
，
負
責
該
村
里
需
要
協
助
之
老
人
與

身
心
障
礙
者
從
事
家
事
服
務
工
作
。

立
專
職
社
工
人
員

招
聘
專
職
社
工
人
員
二
十
五
名
(
每
一
鄉

鎮
五
位
)
，
從
事
個
案
申
請
與
輔
導
，
以
及
服

務
之
督
導
、
評
估
與
協
調
等
相
關
事
宜
。

主
志
工
人
力

由
承
辦
單
位
、
專
職
社
工
員
負
責
招
募
志

工
人
力
，
以
協
助
居
家
服
務
員
從
事
或
支
援
家

事
服
務
或
送
餐
服
務
工
作
，
預
計
招
募
志
工
三

O
O
位
。

三
、
就
業
服
務
(
註
三
)

原
民
會
於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進
行
之
「
原
住

民
就
業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指
出
，
原
住
民
之
失

業
率
為
七
﹒
五
五
%
'
比
同
期
臺
灣
失
業
率

二
﹒
八
四
%
高
出
二
倍
餘
，
經
過
這
次
震
災

後
，
災
區
原
住
民
之
失
業
情
形
更
是
雪
上
加

霜
，
許
多
人
困
廠
商
關
廠
而
失
業
，
有
的
是
負

擔
家
計
者
，
但
因
子
女
都
交
由
原
鄉
之
祖
父
母

隔
代
照
顱
，
必
須
暫
時
離
職
，
以
先
重
建
自
己

的
家
園
及
安
頓
家
庭
為
第
一
要
務
。

原
住
民
在
經
濟
財
產
累
積
上
之
觀
念
相
當

薄
弱
，
政
府
雖
提
供
低
利
之
房
屋
貨
款
，
卻
因

山
地
保
留
地
之
價
值
偏
低
，
一
般
銀
行
無
法
核

貸
其
較
高
金
額
，
致
逢
此
災
難
即
陷
入
窘
境
，

其
自
力
救
濟
之
方
式
，
就
是
在
都
市
邊
緣
地
區

自
搭
違
章
建
築
'
造
成
社
會
之
另
一
問
題
。
所

以
欲
讓
原
住
民
重
新
站
起
來
，
必
先
幫
助
其
重

建
自
己
的
家
園
，
在
無
後
顧
之
憂
的
情
形
下
，

能
讓
其
迅
速
再
進
入
職
場
，
一
旦
有
了
收
入
，

許
多
的
家
庭
問
題
及
社
會
問
題
皆
可
迎
刃
而

解

因
此
為
確
實
掌
握
原
住
民
失
業
人
口
之
現

況
與
需
求
，
以
促
進
原
住
民
就
業
，
解
決
原
住

民
就
業
問
題
，
採
取
以
下
措
施

.. 

H
建
立
災
區
原
住
民
失
業
人
口

通
報
系
統

以
各
村
辦
公
室
及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生
活
教

育
協
進
會
為
通
報
單
位
，
由
通
報
人
員
進
行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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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訪
查
，
遇
失
業
者
即
推
介
至
當
地
公
立
就
業

服
務
機
構
輔
導
就
業
，
每
月
並
造
失
業
人
口
名

冊
及
統
計
表
，
以
確
實
掌
控
。

口
提
供
災
區
原
住
民
各
項
就
業
資
訊

及
媒
合
輔
導

每
年
在
各
災
區
部
落
辦
理
二
場
次
就
業
媒

合
座
談
活
動
。
加
強
就
業
及
創
業
諮
詢
服
務
。

提
供
即
時
之
就
業
資
訊
。

同
辦
理
災
區
原
住
民
各
職
類

訓
用
合
一
之
職
業
訓
練
專
班

針
對
震
災
重
建
需
求
開
辦
原
住
民
職
訓
專

班
，
如
建
築
設
計
、
電
機
修
護
、
水
電
、
營

建
、
木
工
裝
潰
、
重
機
械
等
。

四
辦
理
災
區
原
住
民
社
區
型

傳
統
技
藝
訓
練
班

對
災
區
原
住
民
補
助
辦
理
社
區
型
技
藝
訓

練
，
如
木
雕
、
陶
藝
、
手
工
編
織
、
竹
編
、
籐

編
等
傳
統
文
物
。

回
提
供
災
區
原
住
民
「
家
團
公
共
設
施

重
建
臨
時
工
作
」
機
會

針
對
泰
安
鄉
、
和
平
鄉
、
仁
愛
鄉
、
信
義

鄉
、
埔
里
鎮
及
東
勢
鎮
地
區
原
住
民
提
供
「
家

園
公
共
設
施
重
建
臨
時
工
作
」
機
會
，
以
協
助

原
住
民
災
區
各
公
共
建
設
得
以
重
建
。

間
為
災
區
原
住
民
投
保
從
事

災
區
重
建
工
程
意
外
保
險

災
區
原
住
民
從
事
各
項
重
建
工
程
者
，
每

人
每
年
補
助
投
保
新
台
幣
二

0
0
萬
元
額
度
之

意
外
保
險
。

四
、
建
立
原
住
民
部
落
健
康

互
助
網
絡

透
過
成
立
或
強
化
現
有
部
落
健
康
促
進
目

的
組
織
，
整
合
外
來
社
會
資
源
，
並
建
立
部
落

健
康
醫
療
自
助
互
助
之
網
絡
，
加
強
原
住
民
災

區
凝
摩
及
災
後
心
理
重
建
輔
導
，
使
「
部
落
原

住
民
健
康
，
原
住
民
自
己
來
」
'
營
造
新
的
部

落
文
化
。因

此
為
增
強
原
住
民
部
落
災
後
自
我
健
康

照
護
能
力
;
強
化
原
住
民
部
落
連
用
社
會
資
源

提
升
生
活
重
建
能
力
;
落
實
災
後
原
住
民
身
心

創
造
重
建
，
採
取
以
下
措
施

.. 

心U委
託
學
術
單
位
、
衛
生
所
、
社
工
團

體
、
現
有
部
落
中
之
認
養
機
構
，
於
各
部
落
中

整
合
教
會
、
學
校
、
外
來
資
源
等
成
立
健
康
促

進
自
治
組
織
並
辦
理
人
員
訓
練
。

們
鬥
每
部
落
成
立
醫
療
健
康
自
助
互
助
服
務

隊
，
由
災
區
之
健
康
促
進
組
織
及
衛
生
所
辦
理

種
子
教
師
講
習
，
並
發
與
證
書
。

同
由
自
助
互
助
服
務
隊
協
助
結
合
專
業
團

體
對
於
受
創
家
庭
進
行
心
理
輔
導
，
並
對
身
心

受
創
者
需
求
進
行
列
冊
管
理
，
補
助
其
就
醫
及

家
屬
陪
醫
生
活
費
、
交
通
費
，
減
少
就
醫
障

礙
。

剛
選
定
已
有
自
治
組
織
經
驗
之
災
區
部
落

每
年
四
個
，
兩
年
共
計
八
個
，
由
學
術
單
位
協

助
辦
理
建
立
發
展
評
估
模
式
，
並
辦
理
觀
摩

會
，
推
廣
至
災
區
各
部
落
。

同
暑
期
招
募
災
區
就
讀
護
理
、
社
工
系
學

生
(
約
五
十
名
)
，
暑
假
約
六
星
期
，
利
用
語

言
、
生
活
習
性
相
近
之
優
勢
辦
理
衛
教
及
家
戶

衛
生
指
導
，
並
增
加
災
區
學
生
工
作
機
會
，
協

助
重
建
家
園
。

肆
、
教士
11I口

自間

原
民
會
處
理
此
次
救
災
以
緊
急
救
災
為
優

先
，
讓
原
住
民
同
胞
能
在
大
難
過
後
，
迅
速
恢

復
日
常
生
活
，
以
利
於
未
來
的
重
建
工
作
。
在

救
災
的
同
時
，
亦
另
行
規
劃
接
績
的
重
建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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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，
避
免
重
建
工
作
開
始
之
後
，
原
住
民
同
胞

的
生
活
需
要
再
次
變
動
，
也
減
少
人
力
物
力
的

浪
費
。此

外
，
在
重
建
計
畫
中
，
亦
重
視
原
住
民

的
參
與
，
以
加
強
原
住
民
的
共
同
記
憶
。
原
住

民
有
群
體
活
動
的
傳
統
，
然
而
在
時
代
轉
變

中
，
部
落
青
年
流
落
他
鄉
，
造
成
族
人
文
化
延

續
的
斷
層
。
因
此
，
重
建
工
作
不
只
是
協
助
族

人
建
立
安
身
立
命
的
居
所
，
也
希
望
重
建
族
人

共
同
生
活
的
家
圈
，
連
結
漸
趨
式
微
的
文
化
脈

絡
，
使
原
住
民
能
在
足
夠
的
物
質
生
活
之
外
，

同
時
尋
回
族
人
的
文
化
自
尊
。
如
此
，
有
助
於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的
進
行
，
以
及
原
住
民
文
化
的

復
興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社
會

福
利
處
處
長
)

。
註
釋.. 

註
一•• 

此
類
別
之
主
管
機
關
包
含
文
建
會
、
內

政
部
、
國
防
部
、
教
育
部
、
衛
生
署
、

青
輔
會
、
原
民
會
。
主
要
方
向
為
結
合

宗
教
及
其
他
民
間
團
體
力
量
，
透
過
文

化
宣
傳
活
動
、
心
理
諮
商
、
講
習
、
訓

練
課
程
等
，
辦
理
災
民
、
救
災
人
員
及

社
會
大
軍
心
靈
重
建
工
作
，
撫
慰
社
會

大
眾
之
心
靈
創
傷
。
例
如
文
建
會
研
擬

九
二
一
震
災
心
靈
重
建
系
列
活
動
。

註
二.• 

此
類
別
之
主
管
單
位
有
內
政
部
、
國
防

部
、
原
民
會
、
文
建
會
，
主
要
針
對
受

災
對
象
之
不
同
需
要
，
結
合
宗
教
及
其

他
民
間
團
體
力
量
，
訂
定
各
類
救
助
措

施
，
分
工
合
作
，
提
供
災
區
失
依
老

人
、
孤
見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及
生
活
扶
助

戶
之
後
續
協
助
與
照
顧
，
並
協
助
組
合

屋
臨
時
社
區
住
戶
建
立
社
區
意
識
，
協

助
災
民
重
建
生
活
。
例
如
內
政
部
函
頒

「
九
一
三
地
震
災
民
救
助
及
慰
助
金
之

核
發
事
宜
」
、
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安
置

受
災
戶
租
金
發
放
作
業
要
點
」
'
國
防

部
函
頒
「
受
災
戶
在
營
服
義
務
役
官
士

兵
辦
理
停
役
、
提
前
退
伍
規
定
」
等
。

註
一
二•• 

此
類
別
主
管
單
位
有
勞
基
會
、
青
輔
會

及
原
民
會
，
工
作
方
向
為
配
合
災
後
工

作
之
推
動
，
妥
善
調
配
重
建
所
需
人

力
，
輔
導
原
住
民
投
入
重
建
工
作
.. 

加

強
失
業
輔
助
，
就
業
服
務
及
職
業
訓
練

等
措
施
，
協
助
災
區
失
業
災
民
就
業
。

如
勞
委
會
函
頒
「
協
助
九
一
二
集
集
大

地
震
勞
工
災
民
以
工
代
眼
就
業
服
務
措

施
」
'
「
專
案
受
理
受
災
勞
工
重
建
家

園
實
施
要
點
」
等
。

參
考
文
獻.. 
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
「
執
行
九
一
二
震
災
後
心
靈
重
建
工
作
」
概

況
說
明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九
一
三
大
地
震
原
住

民
災
區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簡
報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月
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九
一
二
地
震
災
後
就
業

服
務
方
案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原
住
民
心
靈
重
建
類

別
計
畫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
行
政
院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九
二
一
震
災
原
住
民

地
區
災
後
復
建
工
作
報
告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災
後
重
建
計

畫
工
作
綱
領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n/L] phu 

月六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
